屏東縣108年度「齊心反毒 共創幸福」反毒海報創作競賽實施計畫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108年度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」。
貳、目的：為落實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」工作之推動，防制新興毒品進入校園，維護學生健康，擬藉由反毒宣導創意標語海報設計競賽，讓學生瞭解毒品對人體的危害，強化學生拒毒技巧、讓反毒意念向下紮根，以擴大反毒宣導成效，達成友善校園之目標。

參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
肆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。
伍、承辦單位：國立屏東高級中學。
陸、實施對象：本縣轄屬高中（職）校與各國中(小)學生。
柒、競賽項目：

  一、反毒宣導創意標語海報設計競賽，本年度主題以「齊心反毒共創幸福」為主題，請勿再沿用「紫錐花運動」相關標語及標誌。  

  二、每項作品參賽人員不超過3人，需由學校教官（教師）1人指導參賽，每位參賽者限參賽1件作品。  

捌、實施方式：
一、收件截止日期：由各校辦理校內初賽，藉由初賽擴大反毒宣教活動，並遴選各項最優作品於108年10月18日（星期五）1200時前，送交高中職各分會學校或校外會，逾時不候。
二、各分會於108年10月21日（星期一）16時前送交屏東高中彙辦。

三、本會於108年10月23日（星期三）1430時，假國立屏東高中實施評審作業。
四、繳件方式：高中(職)、國中(小)作品逕送各轄屬分會承辦學校彙整（如附件4）。
5、 項目與規格：
  （一）紙張大小：高、國中組:以【對開】（52.1 *75.1公分），        國小組以【4開】（38 *52公分）。
  （二）書面紙、壁報紙或圖畫紙皆可，不可超出紙張外圍，橫式、        直式不拘，但不得上膠膜或裱框；且限以「平面作品」方式呈現，作品厚度不得超過1 公分，作品規格或呈現方式不符者，取消參賽資格。
     1、作品說明：作品及卡紙正面，請勿書寫或做任何標記；每件作品均請附上200字以內創作說明，浮貼於作品背面(如附件2)。
     2、評審標準：主題內容50％、美感創新40％、特殊表現10%，（如附件3）。
     3、填妥學校報名表（附件1）連同作品，於期限前繳送分會承辦教官。
玖、一般規定：
一、所有參賽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本會所有，並得供租稅教     育及宣導使用，不另給酬，並且皆需要簽署「投稿者聲明    及著作授權書」。
二、作品不得侵害他人權利，或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，    或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，參賽者須自負一切相    關法律責任。
三、若事後發現得獎作品有違反相關法令者，主辦機關將取消得 獎資格並追還相關獎狀及獎品，若造成主辦機關損害，參賽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四、參賽作品恕不退件，若有需要請參賽者自行備份留存。

五、曾經參加其他任何展覽或比賽之得獎作品，不得參賽。
六、比賽不得有冒名頂替、抄襲或盜用等違反智慧財產權情事，若經承辦  單位或個人檢舉，查證屬實者，取消參賽資格；若因而得獎，獎狀、獎金一律追回。
拾、獎勵方式：

一、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三組，每組優勝作品取前10名，得視作品數量增額錄取佳作若干名，頒發圖書禮劵及獎狀乙幀；圖書禮劵:特優(第一名) 1200元、優勝(第二名)1000元、優勝(第三名) 800元、佳作600元。
二、凡指導學生參加才藝競賽作品獲得名次或佳作之指導老師，    由縣政府教育處頒發獎狀乙幀。
三、得獎名單由校外會函文通知，並請優勝學校擇期辦理公開表    揚，以資鼓勵學生。
拾壹、活動經費來源：由本縣聯絡處108年度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」經費項目項下支應。
拾貳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另行補充修訂之。
拾參、校外會承辦人：陳志先教官  08-7538585、7559980。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教育處承辦人：傅勤展小姐  08-7320415＊363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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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附件4
各校作品送交高中職分會承辦學校一覽表

	送交分會
	承辦人
	學校

	屏北分會
	屏東高中黃春丁
08-7668420
	屏北高中、長治國中、里港國中、高樹國中、高泰國中、鹽埔國中、九如國中、仕絨國小、後庄國小、三和國小、塔樓國小、里港國小、鹽埔國小、土庫國小、信國國小、惠農國小、三多國小、德協國小、玉田國小、長興國小、高樹國小、載興國小、廣興國小、振興國小、新豐國小、繁華國小、舊寮國小、九如國小、新圍國小、泰山國小、彭厝國小、高朗國小、田子國小、南華國小、新南國小。

	屏南分會
	屏東高工吳君偉
08-7513713
	鶴聲國中、至正國中、麟洛國中、明正國中、公正國中、中正國中、唐榮國小、凌雲國小、忠孝國小、仁愛國小、崇蘭國小、復興國小、前進國小、中正國小、信義國小、鶴聲國小、建國國小、大同國小、麟洛國小、民生國小、瑞光國小、民和國小、公館國小、勝利國小、歸來國小、海豐國小、和平國小。

	潮州分會
	潮州高中李政穎
08-7890621
	來義中學、日新工商、新埤國中、南州國中、光春國中、南榮國中、來義中學、竹田國中、潮州國中、西勢國小、來義國小、文樂國小、溪北國小、港東國小、崁頂國小、南和國小、潮東國小、同安國小、竹田國小、望嘉國小、潮和國小、古樓國小、潮州國小、南州國小、潮南國小、光春國小、光華國小、潮昇國小、大成國小、新埤國小、四林國小、大明國小、餉潭國小、萬隆國小、力社國小。

	內埔分會
	內埔農工林宗杰
08-7993056
	崇文國中、泰武國中、內埔國中、瑪家國中、萬巒國中、黎明國小、崇文國小、新生國小、萬安國小、泰武國小、武潭國小、三地國小、霧台國小、廣興國小、青葉國小、賽嘉國小、東勢國小、萬巒國小、內埔國小、僑智國小、五溝國小、豐田國小、佳佐國小、泰安國小、榮華國小、佳義國小、育英國小、北葉國小、青山國小。

	東港分會
	東港海事簡世宏
08-8334161
	萬丹國中、新興國小、廣安國小、興華國小、萬新國中、萬丹國小、瓦瑶國小、興化國小、新園國中、東新國中、東港中學、琉球國中、港西國小、仙吉國小、鹽州國小、東興國小、海濱國小、東隆國小、東港國小、東光國小、烏龍國小、琉球國小、社皮國小、以栗國小、新園國小、天南國小、白沙國小、全德國小、大潭國小、新庄國小、四維國小。

	枋寮分會
	佳冬高農林永杰
08-8668282
	佳冬國中、林邊國中、獅子國中、枋寮中學、丹路國小、仁和國小、昌隆國小、東海國小、內獅國小、草埔國小、崎峰國小、玉光國小、力里國小、古華國小、楓林國小、塭子國小、大新國小、枋寮國小、春日國小、僑德國小、羌園國小、水利國小、竹林國小、建興國小、加祿國小、佳冬國小、林邊國小、太源國小、楓港國小。

	恆春分會
	恆春工商詹益青
08-8896697
	牡丹國中、車城國中、恆春國中、滿州國中、大光國小、車城國小、恆春國小、水泉國小、長樂國小、石門國小、大平國小、高士國小、鵝鑾分校、龍泉分校、牡林分校、溫泉分校、山海分校、僑勇國小、牡丹國小、滿州國小、永港國小、保力分校、射寮分校、墾丁國小、南灣分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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